
关于《攀枝花市环境信息化省市县三级统筹建设项目

暨省环保电子政务综合管理平台攀枝花环保综合业

务系统环保数据分析集成应用能力建设》需求论证公

示意见的答复 

各潜在政府采购供应商、单位、个人： 

2019 年 8 月 26 日，我局按照《四川省财政厅关于印发<四川省

政府采购项目需求论证和履约验收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川财采

[2015]32 号文）的相关要求，将《攀枝花市环境信息化省市县三级

统筹建设项目暨省环保电子政务综合管理平台攀枝花环保综合业务

系统环保数据分析集成应用能力建设》需求论证内容在四川省政府采

购网上向社会公示 3 个工作日。截止 8 月 29 日公示期满，我局共收

到 3 家潜在供应商的正式建议函。经我局认真研究，现就建议函所提

意见统一答复如下。 

1、本项目总体建设内容和各分项建设需求前期均通过省、市两

级专家多次评审和论证，其合理性、必要性和可行性均获得了省生态

环境厅的认可。个别潜在供应商根据自身的理解主观的认为项目部分

建设内容存在重复建设的意见缺乏依据，不予采纳。 

2、评审标准中现场演示环节的具体要求均根据项目建设内容和

实际工作需要出发，其功能都是项目后期定制化开发所需的基础条

件，不存在指向性。 



3、此次项目建设的目标是在完成省生态环境厅统筹建设要求的

同时，通过建设环境监测、监察的相关应用系统，实现环境保护工作

的信息化，着力解决攀枝花环保工作信息收集不及时，数据来源分散

且数字化程度不高，复用性和关联分析应用差的问题。因此在评分比

例上应充分予以体现。 

4、本项目为软件定制化开发项目，CMMI证书是对企业的软件研

发能力的综合等级评估，是衡量软件公司开发实力的重要指标，将

CMMI 证书作为加分项，是基于项目需求，并保证有利于项目的成功

实施而制定的。类似评分项在近期财政部、民政部的多个信息化项目

招标文件中均有体现。因此该评分因素的设置是符合政府采购的相关

规定的。 

5、关于评分项中“守合同重信用企业”的加分，具我局了解其

申报、评审和公示工作目前由各地市场监督管理局统一负责，不存在

不符合现行要求的情况。 

 

 

攀枝花市生态环境局 

2019 年 9 月 4 日 


